《进修协议书》补充协议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齐鲁师范学院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（担保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
甲方和乙方已签订《齐鲁师范学院脱产学历学位进修协议书》（编号            ，以下简称《进修协议书》），经乙方申请，甲方同意乙方脱产读博期间提前按月领取基本工资，经甲乙丙三方协商，订立以下补充协议：

一、《进修协议书》中的第四部分的第5款和第6款作废。
（《进修协议书》中的第四部分的第5款和第6款原文是：“四、资助标准及工资福利待遇

5.乙方在学习期间停发全部工资和其他一切福利待遇，保留工作岗位。

6.学习结束后，取得硕士学历学位的回校后安排工作，原岗位性质不变；取得博士学历学位后回校工作的补发学习期间的基本工资，工龄连续计算。”）
二、在乙方《进修协议书》规定的学习期间，甲方为乙方保留工作岗位，按月发放乙方的基本工资，停发基本工资以外的其他一切福利待遇。乙方取得博士学历学位后按时回校工作的，不再补发规定学习期间的基本工资，工龄连续计算。

三、丙方二人为乙方的担保人，监督乙方履行协议，并承担相关责任。

四、乙方在学习结束按期毕业并获得博士学历学位后，按时办理返校报到手续后，丙方的担保义务终止。如乙方在此期间提出调离甲方或毕业后不回甲方工作，丙方担保人须平均分摊偿还甲方在乙方读博期间支付的全部费用。
五、在丙方为乙方担保期间，丙方要求调离的，丙方须向甲方偿还乙方读博期间甲方支付的全部费用后，方可调离甲方。

六、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《进修协议书》的补充协议，与《进修协议书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。
七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解决。

八、以上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丙方各持一份。
甲方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     时    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    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签字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时    间               

脱产读博期间按月领取基本工资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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